
威海市教育局文件
威教政字〔2014〕23 号

威海市教育局
关于评选威海市第十一届教学能手暨
第六届中小学学科带头人的通知

各区市教育局，国家级开发区教育局，市教研中心，市直有关学

校：

根据威海市教育局《关于印发<威海市评选普通中小学暨中

等职业学校教学能手、学科带头人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威教发

[2009]51 号）精神，为加快优秀教师队伍建设，提高教师专业

素质，造就一批学者型、专家型教师，致力于推动我市教育的优

质均衡发展。经研究决定，开展威海市第十一届教学能手暨第六

届中小学学科带头人的评选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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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普通中小学、幼儿园、特殊教育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的

专任教师以及教研部门的教研人员。

二、参评条件

威海市普通中小学、幼儿园、特殊教育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

（文化课教师）第十一届教学能手参评条件见附件 1；威海市普

通中小学、特殊教育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（文化课教师）第六届

学科带头人参评条件见附件 2；威海市中等职业学校第十一届专

业教学能手参评条件见附件 3；威海市中等职业学校第六届专业

带头人参评条件见附件 4。

三、评选数量与名额分配

原则上，本次评选教学能手不超过 120 名，学科带头人不超

过 100 名，具体数额根据参评者的综合能力和水平而定。

根据目前我市各区市专任教师数量，按一定比例将名额虚分

到各区市和市直单位（见附件 5）。各区市推荐的名额要兼顾各

学段、各学科，原则上应包含国家课程中的所有学科。在同等条

件下，农村教师优先推荐。兼职从事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教师和

教研员推荐人数不得超过推荐名额的 10%。市直名额具体分配与

要求另行通知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区市评选。各区市要采取自愿报名、自下而上、逐级

评选的办法进行初评。各区市上报的人选，均应在各区市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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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站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
（二）市级评审。由市级评审委员会负责。市级教学能手的

评审分为材料评审、现场说课和总评三个环节；学科带头人的评

审分为材料评审、理论考试、现场说课和总评四个环节。评审按

照逐项量化打分的形式进行，教学能手材料评审分与现场说课分

各占 50%；学科带头人材料评审分占 40%，现代教育理论考试分

占 20%，现场说课分占 40%。参评人选通过材料评审打分排序后，

根据相关通知，再参加其他环节的评审。市级评审委员会依据总

评成绩，提出本次评选的教学能手和学科带头人人选名单，报市

教育局审核通过后，向社会公示一周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无异

议后，再确定本次评选的教学能手和学科带头人名单。

五、上报材料及要求

教学能手和学科带头人参评人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《威海市教学能手/学科带头人申报表》（附件 6）、《威海

市教学能手/学科带头人申报表材料一览表》（附件 7）各 3份；

2.毕业证书、教师资格证书、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（原件）；

3.本人近 5 年来符合评选条件要求的课题立项证书或结题

证书、论文、著作、优质课程资源、优质课、省远程研修、课题

成果等获奖证书（原件）；

4.兼职从事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教师参评，须由各区市教育

行政部门出具兼课及课时的证明（参评选手每周上课不少于同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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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周课时标准时数的三分之二）和近 3年学校任课教师安排一览

表；

5.本人近 5年教学工作总结 1份（2000 字以内）；

6.参评市级教学能手提交区市级教学能手证书，参评学科带

头人提交地市级教学能手证书。

各区市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前将参评人选的各项材料整理

后，统一放入档案袋（封面标明姓名、单位、申报类别及袋内材

料目录），以区市为单位报送到市教研中心教科研室（联系人：

陈梅，电话：5893392）。市直各学校以学校为单位报送。同时，

还须提交市级教学能手、学科带头人评选工作报告、《推荐人选

评审信息汇总表》及电子稿（邮箱 whsjyky@163.com）。逾期不

再受理。市级评审工作将于 2014 年 6 月底或 7 月初进行，具体

评选时间和评选方案由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另行通知。

六、奖励办法

评选出的市级教学能手、中小学学科带头人，由市教育局授予“威

海市教学能手”、“威海市学科带头人”荣誉称号，颁发证书，并通报

表彰。

七、组织领导

在市教育局的统一领导下，成立市级评审委员会，评审委员会办

公室设在威海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，负责具体评审工作的组织与管

理。各区市也要成立相应的机构，加强对评选工作的组织领导。



— 5 —

各级组织机构要组织专门人员对申报材料按照评选条件进行严

格审查，确保评审材料的真实性。在市级评审过程中，将邀请部分市

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基层教师代表监督评审工作，同时接受纪检监

察部门全程监督，确保评审工作的公正、公开、公平。对于不按相关

规定和要求进行评选，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或个人，将进行通报批

评，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当事人的责任。

附件：1.威海市普通中小学第十一届教学能手参评条件

2.威海市普通中小学第六届学科带头人参评条件

3.威海市中等职业学校第十一届专业教学能手参评条件

4.威海市中等职业学校第六届专业带头人参评条件

5.威海市教学能手/学科带头人人选名额分配表

6.威海市教学能手/学科带头人申报表

7.威海市教学能手/学科带头人申报表材料一览表

8.威海市教学能手/学科带头人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

威海市教育局

2014 年 6 月 10 日



— 6 —

威海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4 年 6 月 10 日印发


